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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致人损害的处理
——评析《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第 129 条

王亚楠

摘 要 光等能量污染问题日益增多，根据现有法律，受害者难以得到直接有效的私法上的救济。《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

法编》草案规定了“能量污染环境责任”，弥补了现行法的不足，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了直接的救济途径。但该规定

尚有诸多局限，笔者从司法经济、便利以及原被告利益衡平的角度对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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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建设中，建筑物大量采用幕墙玻璃作为外装饰，美

化同时多引发光污染问题的出现。实践中，法院多以“目前法律

对认定光污染侵权无明确依据”为由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这

所暴露的法律漏洞委实对现行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行法

中已经存在处理光污染案件的部分法律依据，但远不能充分维护

受害者权益。所以将防治光污染纳入环境保护法的范畴，尤其是

在环境权未明确法定之时，为受害者提供直接有效的私法上的救

济，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

案第 129 条规定了“能量污染环境责任”，并以列举方式对光污染

等日益增多的能量污染形式做了明文规定。相较《民法通则》、

《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污染的规定，该规定更具操作性，同时也

对相邻权理论及《物权法》第 90 条在解决光污染问题上的不足做

了补充。解决光等特殊的能量污染问题，若适用该草案，法院无

法以无明确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该规定尚有局

限。

一、对草案条文的解读

草案第 129 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向环境中排放噪声、电

磁波、光波、热能等能量，对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排放者有

责任消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害人赔偿损失。向环境中排放的能量

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但受害人证明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受到严重干扰的，排放者有责任消除危害。”经分析，笔者做出如

下理解：

（一）违反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是指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非具体的某项国家环境标准。它针

对的是法律适用，而非行为标准。即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

应首先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性法律，其次适用《宪法》及保护

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由此，“违反法律规

定”不但指直接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包括可能不违

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该行为指向他人受到法律保护的

生命健康等权利，并因此违反宪法、民法等的情形。笔者认为，从

侵权行为法角度考察，污染环境的行为不仅仅是违反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行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

（二）“排放”的广义解读

人们通常将“排放”理解成人为主动地向环境直接输入某种

能量，导致某种危害发生。由草案第 120 条“因从事生产、生活等

活动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破坏生

态和资源，直接或间接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人身、

财产的，为环境污染侵权”可知，对于环境污染侵权，立法强调的

是排放能量等侵权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因此，笔者认为“排放”不

但包括自身直接就可能危害环境的能量排放行为，还包括天然能

量的自然释放及本无危害的排放行为通过人为媒介的干扰或传

递却造成危害发生的情形。它们都是某种或某些环境因素遭到

破坏，使环境发生不良变化，进而导致他人合法权益受损的环境

侵权行为。

（三）“损害”的界定

损害作为一种事实状态，指因一定行为或事件使受侵权法保

护的权益遭受某种不利益的影响，主要包括财产损害、人身伤害

和死亡、公民生命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遭受侵害、精神损害。“不

利益”既包括实际已经造成的损害，又包括尚未造成实际损害，但

已经构成了足够的危险或妨碍之状态。损害不同于损失，损失是

侵权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损害的定义则更宽泛。根据危

险责任原理，当某行为有足以造成某种危险发生的状态时，行为

人须对此行为负责。该条对排放行为人“消除危害”责任的规定

也证明了该点。可见，这里的损害有两层含义，即实际已经造成

的损害结果和有造成损害的危险。

（四）“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排放能量，仍有承担能量污染环

境责任的可能

该规定明确了排放者未超标排放污染物而造成污染危害的，

仍应承担民事责任，免除的只是行政和刑事责任。排放者按照排

污标准排放的合法性仅指其遵守有关行政法律规定的排污标准，

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也符合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实际上，凡是造

成环境污染损害的，都违反了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使

合法排放，一旦造成污染危害，从民法和宪法的角度看，也侵害了

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此理解，该

条前后两款并不矛盾，是从不同角度对能量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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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做了相同的界定。

二、草案规定之评析

（一）草案之可取点

草案以明确列举多种污染形式的方式对能量污染环境责任

做了规定，积极回应了此类新生环境问题，弥补了现行法的不足，

有利于能量污染的治理，同时也为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了

更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

1．不但为受害者主张权利保护、寻求法律救济拓宽了途径，也

为法院处理光污染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不得以

“法律没有关于光污染的规定”为由拒绝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

2．突破了将光污染问题局限在不动产相邻关系范畴的做法，

是对我国一贯以相邻权理论或《物权法》第 90 条处理光污染案件

的拓展。同时也为因车灯、电焊等流动光线所产生的光污染侵害

的受害者提供了明确的救济途径。

3．虽然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表述，但根据其关于“未超过国

家标准”，但造成侵害的“合法”排放行为，仍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规

定，可知立法者已经向受害者倾斜。这就降低或排除了排放者把

“未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作为其不承担能量污染环境责任抗辩

事由的可能。同时也为尚未规定相应排放标准，此时排放该类物

质，可能会造成污染损害的情形提供了解决依据。

（二）草案之不足

1．未将“违法性”明确排除在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外，不

利于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环保事业的发展。起草者的初衷

并非要把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排除在环境侵权行

为构成要件之外。而草案关于“未超过国家标准”，但造成侵害的

“合法”排放行为，仍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只是立法者在特殊情

形下针对特殊的环境侵害向合法权益严重受损的受害者提供的

一种例外救济，并非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对受害者与污染者利益的

全面衡平。如此，该草案与《环境保护法》“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的规定产生了矛盾，因为后者并未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违法性做出

要求；也不能为尚未规定相应排放标准，此时排放该类物质，可能

会造成污染损害的案件提供直接的解决路径，亦不利于刺激排污

企业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

2．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依赖。受害者对其中的“严重干扰”如

何举证？“严重”又要如何界定？尽管草案在第 136 条明确规定

了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实行推定的因果关系，但实践中，污

染行为给受害者是否造成了“严重”危害，“严重”程度如何都没有

明确统一的标准，只有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由于环境侵权行为

往往关涉技术问题，这就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求

法官了解各种关于环境的技术问题显然又不可能。因此，真正发

挥该规定的立法效用并不容易。

3．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同第 122 条的规定不一致。该条规定，

只有直接受害者才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通常观念中，“直接”是与

“间接”相对应的，既然存在直接受害者，也就有所谓“间接受害

者”。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等而受到损害者，为直接受害

者。那么，该受害者（假如受到核或电磁辐射伤害而其遗传、生殖

机能受到破坏）所生出的具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并未接触或暴

露于被污染的环境），是否为直接受害者呢？还有，草案第 122 条

又出现“因环境损害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均可提起

环境侵权诉讼”的表述。那么，具体到能量污染环境损害赔偿，其

请求权的主体该适用上述哪条的规定呢？

4.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表述不够完整、确切。草案规定的承

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消除危害和赔偿损失，并未专门规定停止侵

害、消除危险和恢复原状，从而使法官在审判时需对消除危害进

行扩张解释，即消除危害不仅包括排除妨碍，也当然包括停止侵

害和消除危险。而且，草案对未超过国家标准的“合法”排放行为

仅规定消除危害一种责任承担方式，那么当该种行为，以及尚未

有国家标准的排放行为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并造成受害者严重

损害时，请求权人仅得请求消除危害，而无法主张损害赔偿，这显

然不利于受害者权利的保护。

三、对草案条文之建议

第一，将“违法性”排除在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外，明确

规定凡向环境中排放噪声、电磁波、光波、热能等能量，对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的，排放者都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不论排放该种能量有无国家标准，排放行为是否超过国家标

准。如此，不但有利于避免、消除、减轻受害者承担的危害后果，

保护其合法权益，而且还会促使排污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因此，法律应该规定只要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

损害，污染环境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集合各相关学科知识，综合考虑各种能量污染的特殊

性，以及在不同地区、时间人们对各种能量污染的反应等，制定出

判断某排放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及认定环境侵权损害的法律

标准。并根据科技的发展，适时对标准予以调整，为法官行使自

由裁量权提供科学的参考。

第三，删除条文中的“直接”二字，使其同草案第 122 条关于

赔偿权利人的规定一致。如此，也可使上文中所提及的因父母受

到能量污染环境损害而生产的具有先天性疾病或缺陷者等相类

似的受害者能依法得到法律救济。

第四，完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环境污染的特点决定

了对环境侵权必须采取特殊的救济措施。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民

事救济方式进行突破、扩展。建议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

方式应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

状。草案对这些责任承担方式都应当做出明确规定，为受害者合

法权益提供更全面、更具针对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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